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中簡字第136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翁靖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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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毀棄損壞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113年

度偵字第4994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翁靖傑犯毀損他人物品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

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附件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書之記載。

二、核被告翁靖傑所為，係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損他人物品罪。

三、爰以被告之責任為基礎，審酌：1.被告僅因與告訴人間之糾

紛，心生不滿而為發洩情緒，即率爾持槍朝向告訴人借住之

2樓房間樓地板開槍射擊，造成2樓木製地板、1樓天花板及1

樓餐桌桌面有子彈彈孔之損壞，所為確有不該，應予非難。

2.被告於本院113年訴字第1299號(下稱另案)審理時坦承開

槍毀損犯行之犯後態度。3.被告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

狀況（見偵49946卷P176）暨犯行手段所生危險情形、前科

素行（參見本院卷附法院前案紀錄表）等一切情狀，量處如

主文所示之刑及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被告所有而供本案犯行使用之槍枝及子彈，業經被告所犯另

案判決宣告沒收，有該判決在卷可考（見偵49946卷第93至9

9頁），應無於本判決另為宣告沒收之必要，附此敘明。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

簡易判決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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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臺中簡易庭　　法　官　王振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古紘瑋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 萬 5 千元以
下罰金。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偵字第49946號

　　被　　　告　翁靖傑　男　57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號9樓

　　　　　　　　　　　　居臺中市○里區○○路0段000號

　　　　　　　　　　　　（另案於法務部○○○○○○○服刑

中）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毀棄損壞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宜聲請以簡易判決
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翁靖傑於民國113年5月間某日，向姓名年籍不詳，綽號「小
鬼」之人，購得具殺傷力之手槍1把、子彈24顆及彈匣2個而
持有之（所涉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經臺灣臺中
地方法院以113年度訴字第1299號刑事判決判刑在案，該案
下稱「前案」）。翁靖傑於113年6月16日下午1時許，在其
向友人范俊霖借住之臺中市○里區○○路0段000號古早味小
吃店2樓房間內，基於毀棄損壞之犯意，持前揭手槍朝地板
開槍，子彈射穿2樓地板後，卡在1樓餐桌上，造成2樓木製
地板、1樓天花板及1樓餐桌桌面有子彈彈孔，而均毀損致令
不堪用。警方獲報後，於同日晚間6時30分許，見翁靖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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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里區○○路0段0號OK便利商店內，趨前盤查，翁靖
傑主動將置於腰際之手槍1把（含彈匣1個、子彈4顆）交予
警察扣押，復於同日晚間6時40分許、晚間11時40分許，經
由翁靖傑帶同警察至上址1樓查獲卡在餐桌上之前揭彈頭，
復於上址2樓房間內先後查獲子彈1顆及已擊發彈殼6枚、彈
匣1個及子彈12顆等物。

二、案經范俊霖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甲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被告翁靖傑於本案警詢中辯稱：我都沒有印象了等語。惟

查：被告於前案即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13年度訴字第1299
號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審理中，業已坦承：「范俊霖
夥同另1人詐騙我投資新臺幣300多萬元，我很生氣所以我才
開槍，但我不是對范俊霖開槍，我是對著地板」、「我在LI
NE上跟范俊霖嗆聲，因為他詐騙我的錢，所以當天我才會開
槍的，我就在房間」等語，而坦承故意開槍毀損之犯行，並
經證人即告訴人范俊霖於警詢中證述明確，且有毀損照片
（見113年度偵字第49946號卷第57頁至第61頁）、臺中市政
府警察局大甲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見113
年度偵字第31608號卷45頁至第57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
警察局鑑定書（見同卷第183頁至第190頁）存卷可考。按
「行為人為犯『特定』罪而持有槍、彈，並於持有槍、彈後
即緊密實行該特定犯罪，雖其持有槍、彈之時地與犯特定罪
之時地，在自然意義上非完全一致，然二者仍有部分合致，
且犯罪目的單一，依一般社會通念，認應評價為一罪，方符
合刑罰公平原則，如予數罪併罰，反有過度評價之疑，與人
民法律感情亦未契合；是於牽連犯廢除後，適度擴張一行為
概念，認此情形為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固屬適
當。惟若原即持有槍、彈，以後始另行起意執槍犯罪，則其
原已成立之持有槍、彈罪與嗣後之他種犯罪，即無從認係一
行為所犯，而應依刑法第50條規定併合處罰」，最高法院10
6年度台上字第2766號刑事判決可資參照。考量本案被告購
買槍支、子彈之時間，為113年5月間，距案發時已距離約1
個月，且被告於前案審理中供稱：「『董華倫』（音）叫我
去買槍，讓警察抓我，讓我不能跟他要錢」等語，顯見被告
先前於113年5月間購買槍支、子彈之目的，並非為了毀損告
訴人居所之地板，係事後生氣時始另行起意開槍毀損，依上
揭最高法院判決意旨說明，被告原已成立之持有槍、彈罪與
嗣後之他種犯罪，即無從認係一行為所犯，而應依刑法第50
條規定併合處罰，故本案與上開前案業已起訴並經判決之違
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應無裁判上一罪之關係，本
案自應得另行追訴。綜上，被告上揭犯嫌應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棄損壞罪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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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告訴暨報告意旨指稱被告上述時間地點共開了3槍，除了上
揭物品毀損外，另毀損2樓房間牆壁等語，惟告訴人於前案
偵查中均未提及被告有開3槍、牆壁另有損壞之情事，被告
於前案警詢中亦陳稱：「現場查扣之已擊發彈殼，是我拿去
臺中市大安溪堤防邊試打的，有一發已擊發彈殼是我在租屋
處2樓走火的」等語，並無事證顯示被告並非開1槍，而係開
3槍；且告訴人提出之牆壁照片，雖顯示牆壁上有1個小洞，
惟未能看出該小洞是彈孔、釘痕或其他原因造成，而證人即
告訴人經合法傳喚未到庭，未能再行提出不利被告之事證，
此部分尚不能作對被告不利之認定，而僅能認定被告開1
槍，造成2樓木製地板、1樓天花板及1樓餐桌有子彈彈孔。
至告訴暨報告意旨所指被告於113年6月16日弄死告訴人在上
揭居所房間內養的小鳥，而認被告此部分另涉犯毀損罪嫌等
語，惟經被告否認，告訴人未提出其他事證以實其說，亦不
能作對被告不利之認定。至告訴暨報告意旨另指被告於113
年6月16日上午11時48分許，透過Line通訊軟體傳訊予告訴
人陳稱：「你賣死啊」等語，而認被告另涉犯刑法第305條
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嫌等語，惟上揭訊息在文義上，並無告訴
人所述「詛咒告訴人去死」之意，且詛咒之力係屬宗教迷信
之範疇，並非人力所能達成，自不會使常人心生畏懼足生危
害於安全，故此部分被告所為，與恐嚇危害安全之構成要件
有間。惟上揭部分如成立犯罪，與前開聲請簡易判決之毀棄
損壞部分，均為同一社會生活事實，有接續犯或想像競合之
關係，為同一案件而為起訴效力所及，爰均不另為不起訴處
分。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檢　察　官　洪佳業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書　記　官　邱靜育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 萬 5 千元以
下罰金。
當事人注意事項：
（一）本件係依據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法院簡易庭得不傳

喚被告、輔佐人、告訴人、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
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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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告、告訴人、被害人對告訴乃論案件，得儘速試行和
解，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請告訴人寄送撤回
告訴狀至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簡易庭。

（三）被告、告訴人、被害人對本案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
見之必要時，請即以書狀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簡易庭陳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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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中簡字第136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翁靖傑








上列被告因毀棄損壞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4994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翁靖傑犯毀損他人物品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附件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
二、核被告翁靖傑所為，係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損他人物品罪。
三、爰以被告之責任為基礎，審酌：1.被告僅因與告訴人間之糾紛，心生不滿而為發洩情緒，即率爾持槍朝向告訴人借住之2樓房間樓地板開槍射擊，造成2樓木製地板、1樓天花板及1樓餐桌桌面有子彈彈孔之損壞，所為確有不該，應予非難。2.被告於本院113年訴字第1299號(下稱另案)審理時坦承開槍毀損犯行之犯後態度。3.被告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見偵49946卷P176）暨犯行手段所生危險情形、前科素行（參見本院卷附法院前案紀錄表）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及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被告所有而供本案犯行使用之槍枝及子彈，業經被告所犯另案判決宣告沒收，有該判決在卷可考（見偵49946卷第93至99頁），應無於本判決另為宣告沒收之必要，附此敘明。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六、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臺中簡易庭　　法　官　王振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古紘瑋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 萬 5 千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偵字第49946號
　　被　　　告　翁靖傑　男　57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號9樓
　　　　　　　　　　　　居臺中市○里區○○路0段000號
　　　　　　　　　　　　（另案於法務部○○○○○○○服刑中）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毀棄損壞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翁靖傑於民國113年5月間某日，向姓名年籍不詳，綽號「小鬼」之人，購得具殺傷力之手槍1把、子彈24顆及彈匣2個而持有之（所涉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13年度訴字第1299號刑事判決判刑在案，該案下稱「前案」）。翁靖傑於113年6月16日下午1時許，在其向友人范俊霖借住之臺中市○里區○○路0段000號古早味小吃店2樓房間內，基於毀棄損壞之犯意，持前揭手槍朝地板開槍，子彈射穿2樓地板後，卡在1樓餐桌上，造成2樓木製地板、1樓天花板及1樓餐桌桌面有子彈彈孔，而均毀損致令不堪用。警方獲報後，於同日晚間6時30分許，見翁靖傑在臺中市○里區○○路0段0號OK便利商店內，趨前盤查，翁靖傑主動將置於腰際之手槍1把（含彈匣1個、子彈4顆）交予警察扣押，復於同日晚間6時40分許、晚間11時40分許，經由翁靖傑帶同警察至上址1樓查獲卡在餐桌上之前揭彈頭，復於上址2樓房間內先後查獲子彈1顆及已擊發彈殼6枚、彈匣1個及子彈12顆等物。
二、案經范俊霖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甲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被告翁靖傑於本案警詢中辯稱：我都沒有印象了等語。惟查：被告於前案即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13年度訴字第1299號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審理中，業已坦承：「范俊霖夥同另1人詐騙我投資新臺幣300多萬元，我很生氣所以我才開槍，但我不是對范俊霖開槍，我是對著地板」、「我在LINE上跟范俊霖嗆聲，因為他詐騙我的錢，所以當天我才會開槍的，我就在房間」等語，而坦承故意開槍毀損之犯行，並經證人即告訴人范俊霖於警詢中證述明確，且有毀損照片（見113年度偵字第49946號卷第57頁至第61頁）、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甲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見113年度偵字第31608號卷45頁至第57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書（見同卷第183頁至第190頁）存卷可考。按「行為人為犯『特定』罪而持有槍、彈，並於持有槍、彈後即緊密實行該特定犯罪，雖其持有槍、彈之時地與犯特定罪之時地，在自然意義上非完全一致，然二者仍有部分合致，且犯罪目的單一，依一般社會通念，認應評價為一罪，方符合刑罰公平原則，如予數罪併罰，反有過度評價之疑，與人民法律感情亦未契合；是於牽連犯廢除後，適度擴張一行為概念，認此情形為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固屬適當。惟若原即持有槍、彈，以後始另行起意執槍犯罪，則其原已成立之持有槍、彈罪與嗣後之他種犯罪，即無從認係一行為所犯，而應依刑法第50條規定併合處罰」，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766號刑事判決可資參照。考量本案被告購買槍支、子彈之時間，為113年5月間，距案發時已距離約1個月，且被告於前案審理中供稱：「『董華倫』（音）叫我去買槍，讓警察抓我，讓我不能跟他要錢」等語，顯見被告先前於113年5月間購買槍支、子彈之目的，並非為了毀損告訴人居所之地板，係事後生氣時始另行起意開槍毀損，依上揭最高法院判決意旨說明，被告原已成立之持有槍、彈罪與嗣後之他種犯罪，即無從認係一行為所犯，而應依刑法第50條規定併合處罰，故本案與上開前案業已起訴並經判決之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應無裁判上一罪之關係，本案自應得另行追訴。綜上，被告上揭犯嫌應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棄損壞罪嫌。
三、告訴暨報告意旨指稱被告上述時間地點共開了3槍，除了上揭物品毀損外，另毀損2樓房間牆壁等語，惟告訴人於前案偵查中均未提及被告有開3槍、牆壁另有損壞之情事，被告於前案警詢中亦陳稱：「現場查扣之已擊發彈殼，是我拿去臺中市大安溪堤防邊試打的，有一發已擊發彈殼是我在租屋處2樓走火的」等語，並無事證顯示被告並非開1槍，而係開3槍；且告訴人提出之牆壁照片，雖顯示牆壁上有1個小洞，惟未能看出該小洞是彈孔、釘痕或其他原因造成，而證人即告訴人經合法傳喚未到庭，未能再行提出不利被告之事證，此部分尚不能作對被告不利之認定，而僅能認定被告開1槍，造成2樓木製地板、1樓天花板及1樓餐桌有子彈彈孔。至告訴暨報告意旨所指被告於113年6月16日弄死告訴人在上揭居所房間內養的小鳥，而認被告此部分另涉犯毀損罪嫌等語，惟經被告否認，告訴人未提出其他事證以實其說，亦不能作對被告不利之認定。至告訴暨報告意旨另指被告於113年6月16日上午11時48分許，透過Line通訊軟體傳訊予告訴人陳稱：「你賣死啊」等語，而認被告另涉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嫌等語，惟上揭訊息在文義上，並無告訴人所述「詛咒告訴人去死」之意，且詛咒之力係屬宗教迷信之範疇，並非人力所能達成，自不會使常人心生畏懼足生危害於安全，故此部分被告所為，與恐嚇危害安全之構成要件有間。惟上揭部分如成立犯罪，與前開聲請簡易判決之毀棄損壞部分，均為同一社會生活事實，有接續犯或想像競合之關係，為同一案件而為起訴效力所及，爰均不另為不起訴處分。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檢　察　官　洪佳業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書　記　官　邱靜育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 萬 5 千元以
下罰金。
當事人注意事項：
（一）本件係依據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法院簡易庭得不傳喚被告、輔佐人、告訴人、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刑。
（二）被告、告訴人、被害人對告訴乃論案件，得儘速試行和解，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請告訴人寄送撤回告訴狀至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簡易庭。
（三）被告、告訴人、被害人對本案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見之必要時，請即以書狀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簡易庭陳明。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中簡字第136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翁靖傑




上列被告因毀棄損壞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113年
度偵字第4994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翁靖傑犯毀損他人物品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
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附件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書之記載。
二、核被告翁靖傑所為，係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損他人物品罪。
三、爰以被告之責任為基礎，審酌：1.被告僅因與告訴人間之糾
    紛，心生不滿而為發洩情緒，即率爾持槍朝向告訴人借住之
    2樓房間樓地板開槍射擊，造成2樓木製地板、1樓天花板及1
    樓餐桌桌面有子彈彈孔之損壞，所為確有不該，應予非難。
    2.被告於本院113年訴字第1299號(下稱另案)審理時坦承開
    槍毀損犯行之犯後態度。3.被告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
    狀況（見偵49946卷P176）暨犯行手段所生危險情形、前科
    素行（參見本院卷附法院前案紀錄表）等一切情狀，量處如
    主文所示之刑及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被告所有而供本案犯行使用之槍枝及子彈，業經被告所犯另
    案判決宣告沒收，有該判決在卷可考（見偵49946卷第93至9
    9頁），應無於本判決另為宣告沒收之必要，附此敘明。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
    簡易判決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六、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臺中簡易庭　　法　官　王振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古紘瑋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 萬 5 千元以
下罰金。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偵字第49946號
　　被　　　告　翁靖傑　男　57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號9樓
　　　　　　　　　　　　居臺中市○里區○○路0段000號
　　　　　　　　　　　　（另案於法務部○○○○○○○服刑中）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毀棄損壞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宜聲請以簡易判決
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翁靖傑於民國113年5月間某日，向姓名年籍不詳，綽號「小
    鬼」之人，購得具殺傷力之手槍1把、子彈24顆及彈匣2個而
    持有之（所涉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經臺灣臺中
    地方法院以113年度訴字第1299號刑事判決判刑在案，該案
    下稱「前案」）。翁靖傑於113年6月16日下午1時許，在其
    向友人范俊霖借住之臺中市○里區○○路0段000號古早味小吃
    店2樓房間內，基於毀棄損壞之犯意，持前揭手槍朝地板開
    槍，子彈射穿2樓地板後，卡在1樓餐桌上，造成2樓木製地
    板、1樓天花板及1樓餐桌桌面有子彈彈孔，而均毀損致令不
    堪用。警方獲報後，於同日晚間6時30分許，見翁靖傑在臺
    中市○里區○○路0段0號OK便利商店內，趨前盤查，翁靖傑主
    動將置於腰際之手槍1把（含彈匣1個、子彈4顆）交予警察
    扣押，復於同日晚間6時40分許、晚間11時40分許，經由翁
    靖傑帶同警察至上址1樓查獲卡在餐桌上之前揭彈頭，復於
    上址2樓房間內先後查獲子彈1顆及已擊發彈殼6枚、彈匣1個
    及子彈12顆等物。
二、案經范俊霖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甲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被告翁靖傑於本案警詢中辯稱：我都沒有印象了等語。惟查
    ：被告於前案即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13年度訴字第1299號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審理中，業已坦承：「范俊霖夥
    同另1人詐騙我投資新臺幣300多萬元，我很生氣所以我才開
    槍，但我不是對范俊霖開槍，我是對著地板」、「我在LINE
    上跟范俊霖嗆聲，因為他詐騙我的錢，所以當天我才會開槍
    的，我就在房間」等語，而坦承故意開槍毀損之犯行，並經
    證人即告訴人范俊霖於警詢中證述明確，且有毀損照片（見
    113年度偵字第49946號卷第57頁至第61頁）、臺中市政府警
    察局大甲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見113年度
    偵字第31608號卷45頁至第57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
    局鑑定書（見同卷第183頁至第190頁）存卷可考。按「行為
    人為犯『特定』罪而持有槍、彈，並於持有槍、彈後即緊密實
    行該特定犯罪，雖其持有槍、彈之時地與犯特定罪之時地，
    在自然意義上非完全一致，然二者仍有部分合致，且犯罪目
    的單一，依一般社會通念，認應評價為一罪，方符合刑罰公
    平原則，如予數罪併罰，反有過度評價之疑，與人民法律感
    情亦未契合；是於牽連犯廢除後，適度擴張一行為概念，認
    此情形為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固屬適當。惟若
    原即持有槍、彈，以後始另行起意執槍犯罪，則其原已成立
    之持有槍、彈罪與嗣後之他種犯罪，即無從認係一行為所犯
    ，而應依刑法第50條規定併合處罰」，最高法院106年度台
    上字第2766號刑事判決可資參照。考量本案被告購買槍支、
    子彈之時間，為113年5月間，距案發時已距離約1個月，且
    被告於前案審理中供稱：「『董華倫』（音）叫我去買槍，讓
    警察抓我，讓我不能跟他要錢」等語，顯見被告先前於113
    年5月間購買槍支、子彈之目的，並非為了毀損告訴人居所
    之地板，係事後生氣時始另行起意開槍毀損，依上揭最高法
    院判決意旨說明，被告原已成立之持有槍、彈罪與嗣後之他
    種犯罪，即無從認係一行為所犯，而應依刑法第50條規定併
    合處罰，故本案與上開前案業已起訴並經判決之違反槍砲彈
    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應無裁判上一罪之關係，本案自應得
    另行追訴。綜上，被告上揭犯嫌應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棄損壞罪嫌。
三、告訴暨報告意旨指稱被告上述時間地點共開了3槍，除了上
    揭物品毀損外，另毀損2樓房間牆壁等語，惟告訴人於前案
    偵查中均未提及被告有開3槍、牆壁另有損壞之情事，被告
    於前案警詢中亦陳稱：「現場查扣之已擊發彈殼，是我拿去
    臺中市大安溪堤防邊試打的，有一發已擊發彈殼是我在租屋
    處2樓走火的」等語，並無事證顯示被告並非開1槍，而係開
    3槍；且告訴人提出之牆壁照片，雖顯示牆壁上有1個小洞，
    惟未能看出該小洞是彈孔、釘痕或其他原因造成，而證人即
    告訴人經合法傳喚未到庭，未能再行提出不利被告之事證，
    此部分尚不能作對被告不利之認定，而僅能認定被告開1槍
    ，造成2樓木製地板、1樓天花板及1樓餐桌有子彈彈孔。至
    告訴暨報告意旨所指被告於113年6月16日弄死告訴人在上揭
    居所房間內養的小鳥，而認被告此部分另涉犯毀損罪嫌等語
    ，惟經被告否認，告訴人未提出其他事證以實其說，亦不能
    作對被告不利之認定。至告訴暨報告意旨另指被告於113年6
    月16日上午11時48分許，透過Line通訊軟體傳訊予告訴人陳
    稱：「你賣死啊」等語，而認被告另涉犯刑法第305條之恐
    嚇危害安全罪嫌等語，惟上揭訊息在文義上，並無告訴人所
    述「詛咒告訴人去死」之意，且詛咒之力係屬宗教迷信之範
    疇，並非人力所能達成，自不會使常人心生畏懼足生危害於
    安全，故此部分被告所為，與恐嚇危害安全之構成要件有間
    。惟上揭部分如成立犯罪，與前開聲請簡易判決之毀棄損壞
    部分，均為同一社會生活事實，有接續犯或想像競合之關係
    ，為同一案件而為起訴效力所及，爰均不另為不起訴處分。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檢　察　官　洪佳業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書　記　官　邱靜育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 萬 5 千元以
下罰金。
當事人注意事項：
（一）本件係依據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法院簡易庭得不傳
      喚被告、輔佐人、告訴人、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
      刑。
（二）被告、告訴人、被害人對告訴乃論案件，得儘速試行和解
      ，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請告訴人寄送撤回告
      訴狀至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簡易庭。
（三）被告、告訴人、被害人對本案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
      見之必要時，請即以書狀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簡易庭陳明
      。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中簡字第136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翁靖傑




上列被告因毀棄損壞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4994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翁靖傑犯毀損他人物品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附件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
二、核被告翁靖傑所為，係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損他人物品罪。
三、爰以被告之責任為基礎，審酌：1.被告僅因與告訴人間之糾紛，心生不滿而為發洩情緒，即率爾持槍朝向告訴人借住之2樓房間樓地板開槍射擊，造成2樓木製地板、1樓天花板及1樓餐桌桌面有子彈彈孔之損壞，所為確有不該，應予非難。2.被告於本院113年訴字第1299號(下稱另案)審理時坦承開槍毀損犯行之犯後態度。3.被告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見偵49946卷P176）暨犯行手段所生危險情形、前科素行（參見本院卷附法院前案紀錄表）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及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被告所有而供本案犯行使用之槍枝及子彈，業經被告所犯另案判決宣告沒收，有該判決在卷可考（見偵49946卷第93至99頁），應無於本判決另為宣告沒收之必要，附此敘明。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六、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臺中簡易庭　　法　官　王振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古紘瑋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 萬 5 千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偵字第49946號
　　被　　　告　翁靖傑　男　57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號9樓　　　　　　　　　　　　居臺中市○里區○○路0段000號　　　　　　　　　　　　（另案於法務部○○○○○○○服刑中）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毀棄損壞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翁靖傑於民國113年5月間某日，向姓名年籍不詳，綽號「小鬼」之人，購得具殺傷力之手槍1把、子彈24顆及彈匣2個而持有之（所涉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13年度訴字第1299號刑事判決判刑在案，該案下稱「前案」）。翁靖傑於113年6月16日下午1時許，在其向友人范俊霖借住之臺中市○里區○○路0段000號古早味小吃店2樓房間內，基於毀棄損壞之犯意，持前揭手槍朝地板開槍，子彈射穿2樓地板後，卡在1樓餐桌上，造成2樓木製地板、1樓天花板及1樓餐桌桌面有子彈彈孔，而均毀損致令不堪用。警方獲報後，於同日晚間6時30分許，見翁靖傑在臺中市○里區○○路0段0號OK便利商店內，趨前盤查，翁靖傑主動將置於腰際之手槍1把（含彈匣1個、子彈4顆）交予警察扣押，復於同日晚間6時40分許、晚間11時40分許，經由翁靖傑帶同警察至上址1樓查獲卡在餐桌上之前揭彈頭，復於上址2樓房間內先後查獲子彈1顆及已擊發彈殼6枚、彈匣1個及子彈12顆等物。
二、案經范俊霖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甲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被告翁靖傑於本案警詢中辯稱：我都沒有印象了等語。惟查：被告於前案即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13年度訴字第1299號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審理中，業已坦承：「范俊霖夥同另1人詐騙我投資新臺幣300多萬元，我很生氣所以我才開槍，但我不是對范俊霖開槍，我是對著地板」、「我在LINE上跟范俊霖嗆聲，因為他詐騙我的錢，所以當天我才會開槍的，我就在房間」等語，而坦承故意開槍毀損之犯行，並經證人即告訴人范俊霖於警詢中證述明確，且有毀損照片（見113年度偵字第49946號卷第57頁至第61頁）、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甲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見113年度偵字第31608號卷45頁至第57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書（見同卷第183頁至第190頁）存卷可考。按「行為人為犯『特定』罪而持有槍、彈，並於持有槍、彈後即緊密實行該特定犯罪，雖其持有槍、彈之時地與犯特定罪之時地，在自然意義上非完全一致，然二者仍有部分合致，且犯罪目的單一，依一般社會通念，認應評價為一罪，方符合刑罰公平原則，如予數罪併罰，反有過度評價之疑，與人民法律感情亦未契合；是於牽連犯廢除後，適度擴張一行為概念，認此情形為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固屬適當。惟若原即持有槍、彈，以後始另行起意執槍犯罪，則其原已成立之持有槍、彈罪與嗣後之他種犯罪，即無從認係一行為所犯，而應依刑法第50條規定併合處罰」，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766號刑事判決可資參照。考量本案被告購買槍支、子彈之時間，為113年5月間，距案發時已距離約1個月，且被告於前案審理中供稱：「『董華倫』（音）叫我去買槍，讓警察抓我，讓我不能跟他要錢」等語，顯見被告先前於113年5月間購買槍支、子彈之目的，並非為了毀損告訴人居所之地板，係事後生氣時始另行起意開槍毀損，依上揭最高法院判決意旨說明，被告原已成立之持有槍、彈罪與嗣後之他種犯罪，即無從認係一行為所犯，而應依刑法第50條規定併合處罰，故本案與上開前案業已起訴並經判決之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應無裁判上一罪之關係，本案自應得另行追訴。綜上，被告上揭犯嫌應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棄損壞罪嫌。
三、告訴暨報告意旨指稱被告上述時間地點共開了3槍，除了上揭物品毀損外，另毀損2樓房間牆壁等語，惟告訴人於前案偵查中均未提及被告有開3槍、牆壁另有損壞之情事，被告於前案警詢中亦陳稱：「現場查扣之已擊發彈殼，是我拿去臺中市大安溪堤防邊試打的，有一發已擊發彈殼是我在租屋處2樓走火的」等語，並無事證顯示被告並非開1槍，而係開3槍；且告訴人提出之牆壁照片，雖顯示牆壁上有1個小洞，惟未能看出該小洞是彈孔、釘痕或其他原因造成，而證人即告訴人經合法傳喚未到庭，未能再行提出不利被告之事證，此部分尚不能作對被告不利之認定，而僅能認定被告開1槍，造成2樓木製地板、1樓天花板及1樓餐桌有子彈彈孔。至告訴暨報告意旨所指被告於113年6月16日弄死告訴人在上揭居所房間內養的小鳥，而認被告此部分另涉犯毀損罪嫌等語，惟經被告否認，告訴人未提出其他事證以實其說，亦不能作對被告不利之認定。至告訴暨報告意旨另指被告於113年6月16日上午11時48分許，透過Line通訊軟體傳訊予告訴人陳稱：「你賣死啊」等語，而認被告另涉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嫌等語，惟上揭訊息在文義上，並無告訴人所述「詛咒告訴人去死」之意，且詛咒之力係屬宗教迷信之範疇，並非人力所能達成，自不會使常人心生畏懼足生危害於安全，故此部分被告所為，與恐嚇危害安全之構成要件有間。惟上揭部分如成立犯罪，與前開聲請簡易判決之毀棄損壞部分，均為同一社會生活事實，有接續犯或想像競合之關係，為同一案件而為起訴效力所及，爰均不另為不起訴處分。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檢　察　官　洪佳業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書　記　官　邱靜育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 萬 5 千元以
下罰金。
當事人注意事項：
（一）本件係依據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法院簡易庭得不傳喚被告、輔佐人、告訴人、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刑。
（二）被告、告訴人、被害人對告訴乃論案件，得儘速試行和解，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請告訴人寄送撤回告訴狀至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簡易庭。
（三）被告、告訴人、被害人對本案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見之必要時，請即以書狀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簡易庭陳明。　　　


